附件：
溶剂型木器涂料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规定

一、溶剂型木器涂料多组分分别包装和销售，相关要求见下表：
	主要树脂类型
	组分类型
	认证证书必须
描述的信息
	3C标志加施方式及包装上须描述的产品信息

	聚氨
酯类
	单组分
（漆组分）
	产品名称/类别
	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3C标志

	
	多组分
（漆+固化剂+稀释剂）
	1.产品名称/类别；
2.所配固化剂的型号和制造厂；
3.所配稀释剂的型号和制造厂
	1.在主漆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3C标志，不得在固化剂、稀释剂的包装上加施3C标志；
2.施工配比；
3.所配固化剂、稀释剂的信息，应与认证证书描述信息一致

	硝基类
	单组分
（漆组分）
	产品名称/类别
	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3C标志

	
	多组分
（漆+稀释）
	1.产品名称/类别；
2.所配稀释剂的型号和制造厂
	1.在主漆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3C标志，不得在稀释剂的包装上加施3C标志；
2.施工配比；
3.所配稀释剂的信息，应与认证证书描述信息一致

	醇酸类
	单组分
（漆组分）
	产品名称/类别
	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3C标志

	
	多组分
（漆+稀释剂）
	1.产品名称/类别；
2.所配稀释剂的型号和制造厂
	1.在主漆的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3C标志，不得在稀释剂的包装上加施3C标志；
2.施工配比；
3.所配稀释剂的信息，应与认证证书描述信息一致


二、如果配套销售（多种组分在一个外包装中），应在最小销售包装上加施3C标志。认证证书信息描述、3C标志加施方式及包装上须描述的产品信息同上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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